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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036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创 5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62 

 

沈阳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

 

 

一、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总体情况 

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59,686,647股,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是

17.61%,解除限售时间为2018年6月13日。 

二、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 

单位：股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或名称

是否为控

股股东或

实际控制

人 

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

员任职情况

截止2018年4

月29日持有

股份数量 

持股比例 

本次解除限

售登记股份

数量 

1 
深圳市博泰来投

资发展有限公司
否 否 17,612,964 5.19% 663,336

2 
辽宁乐易电视购

物有限公司 
否 否 17,024,670 5.02% 75,042

3 周洲  是 
董事长、总经

理 
101,300,586 29.88% 25,325,146

4 狄金山  否 否 16,933,426 4.99% 16,933,426

5 吴婧  否 
董事、副总经

理 
12,433,845 3.66% 3,108,461

6 陈宇  否 
职工代表监

事 
3,884,639 1.14% 971,159

7 傅晋豫  否 
副总经理、董

事会秘书 
3,764,650 1.11% 941,162

8 李晓庚  否 否 1,724,840 0.51% 1,724,840

9 赵蔚  否 否 1,304,879 0.39% 1,304,879

10 熊伟  否 否 1,289,880 0.38% 1,289,880

11 吕顺娟  否 否 1,274,882 0.38% 1,274,882

12 郑伟  否 否 869,919 0.26%     869,919

13 谈悦云  否 否 869,919 0.26%     869,919

14 范维  否 否 869,919 0.26%     869,919

15 邢岩  否 否 869,919 0.26%     869,919

16 范巍  否 否 869,919 0.26%     869,919

17 路程  否 否 464,957 0.14%     464,957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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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王茂才  否 否 449,958 0.13%     449,958

19 居姝曼  否 否 404,962 0.12%     404,962

20 刘玉华  否 否 404,962 0.12%     404,962

合计 184,623,695 54.46% 59,686,647

注：以上持股比例因四舍五入导致细微差别。 

三、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

股份性质 数量（股） 百分比 

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247,954,773 73.14%

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91,037,794 26.86%

总股本 338,992,567 100.00%

四、其它情况 

(一)本批次解除限售股份概况 

截至目前，本批次股东所持股份限售承诺及限售期情况如下： 

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

重大资产重

组时所做承

诺 

周洲及

其一致

行动人 

股份限售

承诺 

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天创

科技股份，自取得股份之

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

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

让 

2015.2.15 至 2018.4.29 

截 至 目

前，承诺

人严格信

守承诺，

未出现违

反上述承

诺 的 情

况。 

股权分置改

革时所作承

诺 

辽宁乐

易电视

购物有

限公司、

深圳市

博泰来

投资发

展有限

公司 

股份限售

承诺 

原非流通股份自获得流通

权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

行交易或转让，上述锁定

期满后，通过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

让原非流通股股份的，出

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得超

过 5%，在 24 个月内不得

超过 10% 

2016.1.5 

原非流通股份自

获得流通权之日

起 12个月内不进

行交易或转让，

上 述 锁 定 期 满

后，通过在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挂牌转让

原非流通股股份

的，出售数量占

公司股份总数的

比例在 12个月内

不得超过 5%，在

24 个月内不得超

过 10% 

截 至 目

前，承诺

人严格信

守承诺，

未出现违

反上述承

诺 的 情

况。 




